
证券代码:601311� � � �证券简称:骆驼股份 公告编号:临2016-055

骆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符合《汽车动力蓄电池行业规范条件》企业目录(第四批)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负连带责任。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

２０

日，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司对符合《汽车动力蓄电池行业规范条件》企业目录（第四

批）予以公示。骆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骆驼集团新能源电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骆驼新能源”）

进入该目录。

此次骆驼新能源进入《汽车动力蓄电池行业规范条件》企业目录（第四批），有利于公司锂电池业务的

发展和对新能源电池领域的拓展，可有效提升公司的核心竞争力。目前符合《汽车动力蓄电池行业规范条

件》企业目录（第四批）仍处于公示期，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骆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年6月21日

证券代码:601117� � � �股票简称:中国化学 公告编号:临2016-025

中国化学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重大合同签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负连带责任。

近日， 公司全资子公司中国化学工程第七建设有限公司与俄罗斯西布尔公司签署了俄罗斯西布尔公

司

ＺＡＰＳＩＢ－２

项目聚乙烯装置施工总承包合同。合同工期

３９

个月，合同总金额

４．４２５

亿美元，折合人民币

２９．１２

亿元人民币。占本公司

２０１５

年营业收入的

４．５８％

。

特此公告。

中国化学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二○一六年六月二十日

股票简称:拓维信息 股票代码:002261� � � �编号:2016-056

拓维信息系统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东股权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拓维信息系统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近日接到公司控股股东一致行动人宋鹰先生及持股

５％

以上股东深圳市海云天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云天控股”）进行股权质押的相关通知，具体事

项如下：

一、股东股份质押的基本情况

１

、股东股份被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

名称

是否为第一大股东

及一致行动人

质押股数

（股）

质押开始日期 质押到期日 质权人

本次质押占其所

持股份比例

用途

宋鹰 是

５

，

２３０

，

０００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

１６

日

２０１７

年

６

月

１６

日

广州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

３．１８％

个人资金

需求

海云天控股 否

１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

１

日

２０１８

年

６

月

１

日

华福证券有限责任

公司

１８．２８％

项目

投资

合计

－ １６

，

２３０

，

０００ － － － － －

２

、股东股份累计被质押的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宋鹰先生持有公司股份

１６４

，

５９８

，

７９６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１４．７７％

；宋鹰先生累计质押

公司股份共

１５

，

１１０

，

０００

股，占其所持公司股份的

９．１８％

，占公司总股本的

１．３６％

。

截至公告披露日，海云天控股持有公司股份

６０

，

１８３

，

４８８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５．４０％

；海云天控股累计质

押公司股份共

５２

，

４２０

，

０００

股，占其所持公司股份的

８７．１０％

，占公司总股本的

４．７０％

。

二、风险提示

２０１５

年，公司实施了重大资产重组，根据公司与海云天控股签署的《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

议》（以下简称“协议”），交易对方海云天控股承诺，深圳市海云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云天”）

２０１５

年度、

２０１６

年度、

２０１７

年度和

２０１８

年度合并报表中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分

别不低于

５

，

３９０

万元、

７

，

１７０

万元、

９

，

０１０

万元和

１１

，

２９０

万元，若海云天在盈利承诺期内的任一会计年度未能

实现承诺扣非净利润的， 海云天控股同意就海云天实现扣非净利润不足承诺扣非净利润的部分按协议约

定先现金后股份的方式进行补偿。

本次被质押冻结的股份涉及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业绩承诺股份补偿， 有可能出现股份质押影响业绩补

偿的潜在风险。目前，海云天运营状况良好，效益不断提升，海云天控股触发业绩补偿义务的可能性低；此

外，《协议》要求海云天控股优先以现金方式对公司进行补偿，现金方式不足以补偿的部分以补偿则通过本

次交易取得的公司股份进行补偿， 故本次被质押冻结的股份不会影响海云天控股对公司业绩承诺的正常

履行，若出现业绩承诺补偿的问题，海云天控股承诺提前购回所质押的股票并履行业绩承诺补偿义务。

三、备查文件

１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股份冻结明细。

２

、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协议书。

特此公告。

拓维信息系统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06月20日

证券代码:000571� � � �证券简称:新大洲A� � � �公告编号:临2016-069

新大洲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停牌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新大洲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上市公司”或“新大洲”）因第一大股东的实际控制人正

在筹划股权转让的重大事项，经公司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股票简称：新大洲

Ａ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５７１

）自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１８

日开市起停牌，公司于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１９

日披露了《关于重大事项停牌的公告》，于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２５

日披露了《关于第一大股东及实际控制人签署

＜

股份转让及合作框架协议

＞

的公告》。因正在筹划重

大资产重组，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自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２７

日开市起继续停牌，公司于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２７

日披露了《关于

重大资产重组继续停牌的公告》。之后公司于

２０１６

年

２

月

３

日、

２

月

１８

日、

２

月

２４

日、

３

月

２

日、

３

月

９

日、

３

月

１６

日、

３

月

２３

日、

３

月

３０

日、

４

月

７

日、

４

月

１４

日、

４

月

２１

日、

４

月

２８

日、

５

月

６

日、

５

月

１３

日、

５

月

２０

日、

５

月

２７

日、

６

月

３

日、

６

月

１４

日披露了《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停牌进展的公告》，并于

２０１６

年

２

月

２６

日披露了《关于筹划重组停牌期满申请

继续停牌公告》。公司于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３０

日披露了《关于第一大股东股权转让提示性公告》、《关于筹划重大资

产重组事项及申请继续停牌公告》。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

１５

日，公司召开了

２０１６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申请公司股票继续停牌的议案》。公司于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

１６

日披露了《关于筹划重组停牌期满申请继续停

牌公告》，经申请，公司股票自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

１８

日开市起继续停牌。公司于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４

日披露了《关于第一大股

东协议转让股份完成过户登记的公告》，并于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９

日披露了《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关注函的回复公

告》。

公司于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９

日召开了第八届董事会

２０１６

年第六次临时会议、于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３１

日召开了

２０１５

年度

股东大会、于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

１

日召开了第八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上述会议审议通过了增补了第八届董事会成

员，选举产生了新的董事长、副董事长。公司于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１０

日披露了《第八届董事会

２０１６

年第六次临时会

议决议公告》、

６

月

１

日披露了《

２０１５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６

月

２

日披露了《第八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公告》。

上述公告内容详见刊登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的公

告。

停牌期间，本公司与黑龙江恒阳牛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恒阳牛业”）均成立了重大资产重组工

作小组，并积极研究重大资产重组方案，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初步方案为“上市公司拟发行股份购买恒阳

牛业

１００％

股权，同时配套募集资金”，交易对手初步确定为陈阳友先生实际控制下的恒阳牛业全体股东。

自停牌之日起，公司按照相关规定积极开展各项工作，和参与各方积极落实交易各个环节的事项。公司拟

选聘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担任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独立财务顾问， 拟选聘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担

任公司法律顾问，拟选聘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担任审计机构，拟选聘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

公司担任评估机构，并正在按照《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及其他有关规定，组织相关中介机构开

展审计、评估、尽职调查等工作。

为了保证公平信息披露，维护投资者利益，避免造成公司股价异常波动，公司股票将继续停牌。停牌期

间，公司将充分关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进展情况并积极履行信息披露义务，至少每五个交易日发布

一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进展公告。

由于本次公司筹划的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后续公告，注意投

资风险。

特此公告。

新大洲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年6月21日

证券代码:002649� � � �证券简称:博彦科技 公告编号:2016-031

博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临时会议

决议公告

公司及公司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博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称“公司”

)

于

2016

年

6

月

13

日以专人送达、电话、电子邮件及传真的方式向全

体董事发出以现场结合通讯的方式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临时会议的通知。

2016

年

6

月

20

日

,

博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临时会议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

讯的方式召开。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王斌主持

,

应参会董事

7

人

,

实际参会董事

7

人

,

全体监事、高管人员列席

了本次会议。本次会议共收到有效表决票

7

张

,

会议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博彦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一、经表决

,

以

7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

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已不符合激励条件的激励对象

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公告详情请见

2016

年

6

月

21

日刊登于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

网

http://www.cninfo.com.cn

的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已不符合激励条件的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

股票的公告》。

二、经表决

,

以

7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

审议通过了《关于减少公司注册资本及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鉴于公司将回购注销

:2014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之原激励对象顾桂萍、王晓慧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

1.5

万股限制性股票

;2015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之原激励对象兰升、刘仲杰、吴少雄、徐丹丹、高其芳、罗青、盛

佳丽、廖君仪、陈盼音、吴异前、杨海薇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

9.7

万股限制性股票

,

上述原因将导致公司股本总

额和注册资本相应发生变化。董事会同意将公司注册资本从

17,690.4

万元减少至

17,679.2

万元

,

同时对原《公

司章程》中对应的第六条、第十九条进行修改。

博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章程》修正内容如下

:

1

、原章程

第六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7,690.4

万元。

修订为

:

第六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7,679.2

万元。

2

、原章程

第十九条 公司股份总数为

17,690.4

万股

,

均为人民币普通股。

修订为

:

第十九条 公司股份总数为

17,679.2

万股

,

均为人民币普通股。

《公司章程》修正案和《公司章程》刊登于

2016

年

6

月

21

日的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本议案还需股东大会审议

,

并须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2/3

以上通过。

三、经表决

,

以

7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对全资子公司

Beyondsoft International

Corporation Limited

向

The Hongkong and Shanghai Banking Corporation Limited

申请金额最高不超过

500

万元

美元综合授信提供连带责任担保的议案》。

博彦香港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

为满足业务发展对资金的需求向

The Hongkong and Shanghai Banking

Corporation Limited

申请授信

,

公司同意在博彦香港与

The Hongkong and Shanghai Banking Corporation

Limited

签订授信协议起一年内为其提供金额最高不超过

500

万元美元综合授信的连带责任担保。本次银行综

合授信将有利于博彦香港经营发展

,

符合公司整体利益。公司为博彦香港提供担保的财务风险处于公司可控

范围之内

,

不存在与中国证监会相关规定及《公司章程》相违背的情况。

董事会同意

,

公司法定代表人或法定代表人指定的授权代理人在上述授信额度内代表公司办理相关手

续

,

并签署相关法律文件。

公告详情请见

2016

年

6

月

21

日刊登于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

网

http://www.cninfo.com.cn

的《关于对全资子公司银行授信提供担保的公告》。

特此公告。

博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6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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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二十二次临时会议

决议公告

公司及公司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2016

年

6

月

13

日

,

博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二十二次临时会议通知以电子邮件的方式

,

向各

位监事发出。

2016

年

6

月

20

日博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二十二次临时会议在本公司会议室以现

场方式召开。本次会议应出席监事三人

,

实际出席监事三人

,

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及有关规定。全体监

事审议一致通过决议如下

:

一、经表决

,

以

3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

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已不符合激励条件的激励对象

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监事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已不符合激励条件的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

的议案》

,

并对回购注销股票的数量及涉及的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实

,

认为

:

鉴于

2014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之原激励对象顾桂萍、王晓慧离职不再符合激励条件

;2015

年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之原激励对象兰升、刘仲杰、吴少雄、徐丹丹、高其芳、罗青、盛佳丽、廖君仪、陈盼音、吴异前、杨海

薇离职不再符合激励条件

,

同意公司对原激励对象顾桂萍、王晓慧、兰升、刘仲杰、吴少雄、徐丹丹、高其芳、罗

青、盛佳丽、廖君仪、陈盼音、吴异前、杨海薇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

11.2

万股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

公司董事会本次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程序符合相关的规定

,

监事会同意董事会实施该次回

购注销事宜。

相关公告详情请见

2016

年

6

月

21

日刊登于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的《关于回购

注销部分已不符合激励条件的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公告》。

特此公告。

博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6年6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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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已不符合激励条件的

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

股票的公告

公司及公司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博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或“博彦科技”

)

于

2016

年

6

月

20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

临时会议

,

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已不符合激励条件的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

议案》。公司决定回购注销

:2014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之原激励对象顾桂萍、王晓慧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

1.5

万股限制性股票

;2015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之原激励对象兰升、刘仲杰、吴少雄、徐丹丹、高其芳、罗青、盛

佳丽、廖君仪、陈盼音、吴异前、杨海薇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

9.7

万股限制性股票。公司

2014

年第一次临时股

东大会和

201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实施股权激励回购注销事宜

,

故前述回购注销事项无

需再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具体情况如下

:

一、股权激励计划概述

2014

年

4

月

28

日

,

公司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临时会议

,

审议通过了《博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

草案

)

》及其摘要。其后

,

公司向中国证监会上报了申请备案材料。

2014

年

5

月

30

日

,

中国证监会对公司报送的限制性股票激励方案确认无异议并进行了备案。

2014

年

7

月

2

日

,

公司召开了

201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

审议通过了《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及其它相关

事项

,

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获得股东大会批准。

2014

年

7

月

7

日

,

公司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临时会议

,

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股权激励对象授予价格

的议案》、《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

确定公司本次限制性股票的授予日为

2014

年

7

月

7

日。本

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激励对象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

238

万股

,

占博彦科技已发行股本总额的

1.44%

。授

予价格为

13.33

元

/

股。

2014

年

8

月

6

日

,

公司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临时会议

,

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

2014

年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的议案》

,

截止本次董事会召开之日

,

共有

2

名激励对象放弃认购授予其的全部限制性股票。因此

,

本次董事会将激励对象人数调整为

106

人

,

并将本次激励计划拟授予的股份数调整至

233

万股。

2014

年

8

月

19

日

,

公司办理完成了

2014

年限制性股票的登记工作

,

该部分股票已于

2014

年

8

月

21

日上市流

通。

2015

年

3

月

11

日

,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临时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十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回购注销部分已不符合激励条件的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公司决定回购注销

2

名离职激励对象持有的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

3

万股限制性股票。

2015

年

5

月

7

日

,

公司完成了对上述限制性股

份的回购注销工作。

2015

年

8

月

10

日

,

公司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临时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临时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已不符合激励条件的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

董事会

决定回购注销激励对象文坚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

4

万股限制性股票

;

并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4

年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第一个解锁期解锁条件成就的议案》

,

董事会同意为

103

名符合条件的激励对象办理限制性股票第

一期解锁手续。

2015

年

9

月

25

日

,

公司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临时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临时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已不符合激励条件的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

董事会

决定回购注销激励对象刘海滨、祝菁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

3

万股限制性股票。

2015

年

12

月

25

日

,

公司完成了对

上述限制性股份的回购注销工作。

2015

年

11

月

1

日公司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临时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临时会议

,

审议

通过了《博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

草案

)

及其摘要》。

2015

年

11

月

20

日公司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临时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临时会议

,

审议

通过了《博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

草案修订稿

)

及其摘要》

,

公司独立董事对公司

2015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

草案修订稿

)

及其摘要的相关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2015

年

12

月

7

日

,

公司召开了

201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

审议通过了《博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

草案修订稿

)

及其摘要》、《博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

理办法

(

修订稿

)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

2015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及

《关于将王斌、马强作为

2015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的议案》。

2015

年

12

月

15

日

,

公司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临时会议

,

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激励对象的议案》、《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

鉴于激励对象王驰宇、陈晟、崔骥、王姝等

4

人因个人原因自愿放弃参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

根据公司

201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对董事会的授权

,

董

事会决定将激励计划授予的激励对象由

305

人调整至

301

人

,

授予数量不变

,

仍为

1,000

万股

,

占公司已发行股本

总额的

5.96%

。授予价格为

22.45

元

/

股。

在确定授予日后的资金缴纳、股份登记过程中

,

原激励对象袁翔因离职而失去本次股权激励资格以及失

去本次认购

1

万股公司限制性股票的权利

;

原激励对象陈丽梅、刘晶晶、吕国用等共计

3

人

,

因个人原因自愿放

弃认购合计

2.2

万股限制性股票。因此

,

公司

2015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际向

297

名激励对象授予

996.8

万股

限制性股票

,

占公司已发行股本总额的

5.95%

。

2016

年

1

月

14

日

,

公司完成了

2015

年限制性股票的登记工作

,

上述股票已于

2016

年

1

月

18

日上市流通。

2016

年

3

月

15

日

,

公司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三十四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

,

审议通过了《关

于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

董事会决定回购注销

:2014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之原激励对象史伟刚、李

剑辉、周燕、陈立斌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

4.2

万股限制性股票

;2014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二期未达到解锁

条件的

64.2

万股限制性股票

,

共涉及

97

名激励对象

;2015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之原激励对象徐文婷已获授

但尚未解锁的

1

万股限制性股票。

2016

年

5

月

16

日

,

公司完成了对上述限制性股份的回购注销工作。

2016

年

6

月

20

日

,

公司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三十七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

,

审议通过了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已不符合激励条件的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

董事会决定回

购注销

2014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之原激励对象顾桂萍、 王晓慧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

1.5

万股限制性股票

;

2015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之原激励对象兰升、刘仲杰、吴少雄、徐丹丹、高其芳、罗青、盛佳丽、廖君仪、陈盼

音、吴异前、杨海薇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

9.7

万股限制性股票。

二、回购注销原因、数量、价格、资金来源及对公司的影响

(

一

)

、回购注销原因

1

、

2014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离职

原激励对象顾桂萍、王晓慧已离职

,

不再符合激励条件。根据《博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

(

草案

)

》第十一章“股权激励计划的变更与终止”中“

(

二

)

激励对象发生职务变更、离职或死亡”的相关

规定

,

公司决定回购注销上述离职激励对象持有的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

1.5

万股限制性股票。

2

、

2015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离职

原激励对象兰升、刘仲杰、吴少雄、徐丹丹、高其芳、罗青、盛佳丽、廖君仪、陈盼音、吴异前、杨海薇已离

职

,

不再符合激励条件。根据《博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

草案修订稿

)

》第八章“股权

激励计划的终止和变更”中“三、激励对象个人情况发生变化”的相关规定

,

公司决定回购注销上述离职激励

对象持有的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

9.7

万股限制性股票。

(

二

)

、回购注销股票的数量

1

、回购注销

2014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的股票数量

顾桂萍、 王晓慧作为激励对象于

2014

年

7

月

7

日分别获授

2

万股、

3

万股公司限制性股票。

2015

年

8

月

10

日

,

公司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临时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

2014

年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个解锁期解锁条件成就的议案》

,

董事会同意为

103

名符合条件的激励对象办理限

制性股票第一期解锁手续

,

此次所获授的限售股份的解锁数量分别为

0.8

万股、

1.2

万股

,

并已于

2015

年

8

月

24

日

上市流通

;2016

年

3

月

15

日

,

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三十四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

董事会决定回购注销

2014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二期未达到解锁条

件的

64.2

万股限制性股票

,

并已于

2016

年

5

月

16

日完成注销手续

;

分别剩余未解锁股份

0.6

万股、

0.9

万股限制

性股票。

由于限制性股票自授予以来

,

公司并未有资本公积转增、送股、配股等事项发生

,

并且

,

顾桂萍、王晓慧共

计

2

万股所获授的限售股份已于

2015

年

8

月

24

日上市流通

;

其所获授的共计

1.5

万股限售股份已于

2016

年

5

月

16

日完成注销手续。因此

,

本次公司回购注销的上述离职激励对象持有的限制性股票为

1.5

万股。

2

、回购注销

2015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的股票数量

兰升、刘仲杰、吴少雄、徐丹丹、高其芳、罗青、盛佳丽、廖君仪、陈盼音、吴异前、杨海薇作为激励对象于

2015

年

12

月

15

日分别获授

4

万股、

0.4

万股、

0.4

万股、

0.3

万股、

0.3

万股、

0.4

万股、

0.5

万股、

1

万股、

1

万股、

1

万股、

0.4

万股限制性股票。由于限制性股票自授予以来

,

公司并未有资本公积转增、送股、配股等事项发生

,

因此

,

本

次公司回购注销的上述离职激励对象持有的限制性股票与授予时一致

,

即回购注销

9.7

万股限制性股票。

综上所述

,

公司本次决定回购注销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

1.5+9.7=11.2

万股

,

占公司股权激励计划限制性股

票激励总额的

0.9107%

和公司目前总股本的

0.0633%

。

(

三

)

、回购注销价格

1

、

2014

年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价格

公司于

2014

年

7

月

7

日向激励对象顾桂萍、王晓慧授予限制性股票的授予价格为

13.33

元

/

股。根据激励计

划“第十三章限制性股票的回购注销”之“

(

三

)

回购价格的调整方法”的相关规定

,

公司分别于

2015

年

5

月和

2016

年

5

月实施了年度权益分派方案

,

故本次对于顾桂萍、王晓慧所获授但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

调整为

P=13.33(

授予价格

)-0.310055(2014

年度派息额

)-0.220863(2015

年度派息额

)=12.799082

元

/

股。

2

、

2015

年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价格

公司于

2015

年

12

月

15

日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授予价格为

22.45

元

/

股。根据激励计划“第九章限

制性股票的回购注销”之“

(

三

)

回购价格的调整方法”的相关规定

,

公司于

2016

年

5

月实施了

2015

年年度权益分

派方案

,

故本次对于兰升、刘仲杰、吴少雄、徐丹丹、高其芳、罗青、盛佳丽、廖君仪、陈盼音、吴异前、杨海薇所

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调整为

P=22.45(

授予价格

)-0.220863(2015

年度派息额

)=22.229137

元

/

股。

若在办理这部分股票回购注销过程中

,

公司发生派送股票红利、公积金转增股本、股票拆细或缩股等事

项

,

应对回购数量和回购价格进行相应的调整。

4

、拟用于回购的资金来源

公司拟用于本次回购的资金全部为自有资金。

5

、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限制性股票的回购注销并不会影响公司股权激励计划的实施。

三、本次回购注销后公司股本的变动情况

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后

,

公司股份总数将由

17,690.4

万股变更为

17,679.2

万股

,

具体如下

: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

＋

，

－

） 本次变动后

数量 比例

％

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 数量 比例

％

一、限售流通股（或非流通股）

４４

，

８７４

，

４５１ ２５．３７ －１１２

，

０００ ４４

，

７６２

，

４５１ ２５．３２

０２

股权激励限售股

１０

，

６００

，

０００ ５．９９ －１１２

，

０００ １０

，

４８８

，

０００ ５．９３

０４

高管锁定股

３４

，

２７４

，

４５１ １９．３７ ３４

，

２７４

，

４５１ １９．３９

二、无限售流通股

１３２

，

０２９

，

５４９ ７４．６３ １３２

，

０２９

，

５４９ ７４．６８

其中未托管股数

三、总股本

１７６

，

９０４

，

０００ １００ －１１２

，

０００ １７６

，

７９２

，

０００ １００

四、对公司业绩的影响

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事项不会对公司的经营情况产生重大影响

,

也不会影响公司管理团队的勤勉

尽责。

五、独立董事意见

根据《博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

草案

)

》的相关规定

,

原激励对象顾桂萍、王晓

慧因离职已不符合激励条件

,

我们同意公司回购注销其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

;

根据《博彦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2015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

草案修订稿

)

》的相关规定

,

原激励对象兰升、刘仲杰、吴少雄、徐丹丹、

高其芳、罗青、盛佳丽、廖君仪、陈盼音、吴异前、杨海薇因离职已不符合激励条件

,

我们同意公司回购注销其

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公司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

(

试

行

)

》、《股权激励备忘录

1-3

号》、《博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

草案

)

》和《博彦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2015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

草案修订稿

)

》等的相关规定

,

程序合法合规。

六、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已不符合激励条件的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

的议案》

,

并对回购注销股票的数量及涉及的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实

,

认为

:

鉴于

2014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之原激励对象顾桂萍、王晓慧离职不再符合激励条件

;2015

年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之原激励对象兰升、刘仲杰、吴少雄、徐丹丹、高其芳、罗青、盛佳丽、廖君仪、陈盼音、吴异前、杨海

薇离职不再符合激励条件

,

同意公司对原激励对象顾桂萍、王晓慧、兰升、刘仲杰、吴少雄、徐丹丹、高其芳、罗

青、盛佳丽、廖君仪、陈盼音、吴异前、杨海薇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

11.2

万股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

公司董事会本次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程序符合相关的规定

,

监事会同意董事会实施该次回

购注销事宜。

七、律师法律意见书结论性意见

北京市汉坤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具了法律意见书。律师认为

:

博彦科技本次关于回购注销已离职激励对象

所持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相关事项已取得现阶段必要的内部批准和授权

,

符合《管理办法》、《备

忘录

1-3

号》、

2014

年《股票激励计划

(

草案

)

》和

2015

年《股票激励计划

(

草案

)

》的相关规定。此外

,

本次回购注销

激励股份尚需根据《管理办法》及证券交易所有关规范性文件规定进行信息披露

,

并按照《公司法》及相关规

定办理减资手续和股份注销登记相关手续。

八、备查文件

1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临时会议决议

;

2

、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二十二次临时会议决议

;

3

、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临时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

4

、北京市汉坤律师事务所关于博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权激励计划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相关事项

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博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6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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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全资子公司银行授信提供担保的

公告

公司及公司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博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于

2016

年

6

月

20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临时会议

,

审

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对全资子公司

Beyondsoft International Corporation Limited

向

The Hongkong and Shanghai

Banking Corporation Limited

申请金额最高不超过

500

万元美元综合授信提供连带责任担保的议案》

,

现将有

关事项公告如下

:

公司同意在全资子公司

Beyondsoft International Corporation Limited(

以下简称“博彦香港”

)

与

The Hongkong and Shanghai Banking Corporation Limited(

中文名称为“香港上海汇丰银行有限公司”

)

签订

授信协议起一年内为其提供金额最高不超过

500

万元美元综合授信的连带责任担保。

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

,

此次担保事项属于公司董事会决策权限

,

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截止本公告

日

,

该担保事项尚未签署相关协议。

二、 被担保人情况

1

、博彦香港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Beyondsoft International Corporation Limited

成立日期

:2002

年

8

月

23

日

公司住所

:FLAT/RM 1104, 11/F, SHANGHAI INDUSTRIAL INVESTMENT BUILDING, 48 -62

HENNESSY ROAD, WANCHAI, HK

实收资本

:249,600,000

港元

公司类型

:

有限责任公司

董事

:

王斌、马强

经营范围

:

主要从事对外承包软件开发等相关技术服务。

与本公司关系

:

博彦香港系公司全资子公司

,

公司直接持有其

100%

股权。

2

、博彦香港的财务情况

:

单位

:

元

项目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３１

日

总资产

３２７

，

５６３

，

７５４．８３

总负债

３２

，

９０７

，

８２９．０５

净资产

２９４

，

６５５

，

９２５．７８

应收账款

４３

，

９８３

，

５３６．５４

项目

２０１６

年

１－５

月

主营收入

４８

，

８４１

，

２５４．１８

营业利润

１

，

９８６

，

４９３．９９

净利润

１

，

９８６

，

４９３．９９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３７

，

０８８

，

３８１．８４

注

:

上述数据为截止

2016

年

5

月

31

日未经审计财务数据。

三、担保的主要内容

担保额度

:

不超过

500

万美元

担保期限

:

一年

担保方式

:

连带责任担保

四、董事会意见

博彦香港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

为满足业务发展对资金的需求向

The Hongkong and Shanghai Banking

Corporation Limited

申请授信

,

公司同意在博彦香港与

The Hongkong and Shanghai Banking Corporation

Limited

签订授信协议起一年内为其提供金额最高不超过

500

万元美元综合授信的连带责任担保。本次银行综

合授信将有利于博彦香港经营发展

,

符合公司整体利益。公司为博彦香港提供担保的财务风险处于公司可控

范围之内

,

不存在与中国证监会相关规定及《公司章程》相违背的情况。

五、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同意在全资子公司博彦香港与

The Hongkong and Shanghai Banking Corporation Limited

签订授信

协议起一年内为其提供金额最高不超过

500

万元美元综合授信的连带责任担保。此次担保满足博彦香港经营

所需流动资金需求

,

有利于公司长远的发展

;

上述担保事项履行了必要的决策程序

,

符合中国证监会、深圳证

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对外提供担保的有关规定

,

不存在侵犯上市公司或中小投资者利益的情况。

综上所述

,

我们同意公司为博彦香港提供担保。

六、累计担保金额及逾期担保金额

截至本担保公告日

,

公司对外担保总额

(

含本次对全资子公司提供的担保

)

为

13,579.5

万元人民币

,

占

2015

年年末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

经审计

)

的

7.89%,

占

2016

年

3

月

31

日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

未

经审计

)

的净资产的

7.74%

。其中

,

公司对博彦网鼎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提供的担保总额为

2,000

万元人民币

,

对博

彦科技

(

深圳

)

有限公司提供的担保总额为

5,000

万元人民币

,

对博彦香港提供的担保总额为

1,000

万美元

(

含本

次对其提供的担保

;

以

2016

年

6

月

17

日

1

美元对人民币中间价

6.5795

计算

,

合约为

6,579.5

万元人民币

)

。

截至本担保公告日

,

公司实际发生的累计对外担保总额为

4,289.75

万元人民币

,

占

2015

年年末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

经审计

)

的

2.49%,

占

2016

年

3

月

31

日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

未经审计

)

的净资产的

2.44%

。

截至本担保公告日

,

公司不存在逾期担保金额或涉及诉讼的担保金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的

损失金额等情形。

八、备查文件

1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临时会议决议

;

2

、博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临时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博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6月20日

证券代码:002649� � � �证券简称:博彦科技 编号:2016-035

博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减资公告

公司及公司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博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回购注销部

分已不符合激励条件的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

鉴于公司

2014

年股权激励对象顾

桂萍、王晓慧和

2015

年股权激励对象兰升、刘仲杰、吴少雄、徐丹丹、高其芳、罗青、盛佳丽、廖君仪、陈盼音、吴

异前、杨海薇因离职已不符合激励条件

,

公司拟回购注销其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共计

11.2

万股限制性股票

,

此

次回购注销公司总股本将从

17,690.4

万股减少至

17,679.2

万股。相关公告详见

2016

年

6

月

21

日刊登于信息披露

媒体《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博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回购注

销部分已不符合激励条件的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公告》。

本次公司回购注销部分已不符合激励条件的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将导致公司注册

资本减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

以下简称“《公司法》”

)

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

公司特此通知债权

人

,

自本公告之日起四十五日内

,

有权要求本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债权人未在规定期限内行使

上述权利的

,

本次回购注销将按法定程序继续实施。

公司债权人如要求本公司清偿债务或提供相应担保的

,

应根据《公司法》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向本公

司提出书面要求

,

并随附有关证明文件。

特此公告。

博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6月20日

2016年 6 月 21日 星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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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旗下基金持有停牌股票估值调整的公告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进一步规范证券投资基金估值业务的指导意见》（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公告

[2008]38

号）等有关规定，经与基金托管人协商一致，自

2016

年

6

月

20

日起，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对旗下证券投资基金持有的

"

露笑科技（代码：

002617

）

"

、

"

格力电器（代码：

000651

）

"

采用

"

指数收益法

"

予以估值。

待上述股票复牌且其交易体现了活跃市场交易特征后，将恢复采用当日收盘价格进行估值，届时将不

再另行公告。

投资者可登陆基金管理人网站（

www.jsfund.cn

）或拨打客户服务电话

400-600-8800

咨询有关信息。

特此公告。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6年6月21日

股票代码：600381� � � �股票简称：青海春天 公告编号：2016-053

青海春天药用资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加青海地区上市公司投资者网上集体接待日活动的公告》的补充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青海春天药用资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我公司

"

）于

2016

年

6

月

21

日披露了《关于参加青海地

区上市公司投资者网上集体接待日活动的公告》（详见我公司

2016-052

号公告）。现我公司对此公告内容补

充如下：

本次活动仅就公司

2015

年度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公司治理等投资者所关心的问题与投资者

进行沟通。我公司终止重大资产重组事项投资者说明会的召开时间、地点等情况，我公司将另行

公告。

特此补充公告。

青海春天药用资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年6月20日

证券代码:600074� � � �证券简称:保千里 编号:2016-057

江苏保千里视像科技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被担保人名称

:

深圳市保千里电子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保千里电子

")

本次担保金额及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

:

本次为保千里电子的综合授信额度

10,000

万元人民币提

供担保。截至本公告日

,

江苏保千里视像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已累计为保千里电子的综

合授信额度

166,000

万元人民币提供了担保

(

含本次担保

)

。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

:

无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

:

零

一、担保情况概述

公司全资子公司保千里电子向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人民币

10,000

万元

,

公司为其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

保证期限为自授信额度合同债务人履行债务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

公司于

2016

年

5

月

27

日召开

2016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

审议通过了预计为下属子公司提供总担保额

度

25

亿元人民币的议案。

截至目前

,

公司已累计为保千里电子的综合授信额度

166,000

万元人民币提供了担保

(

含本次担保

),

保千

里电子实际向银行贷款金额为

125,000

万元

,

未超过经审议通过的预计对子公司的总担保额度。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深圳市保千里电子有限公司

1

、成立日期

:2006

年

5

月

23

日

2

、住所

:

深圳市龙华新区大浪街道浪口社区华昌路华富工业园第

9

栋厂房

(1-3

层

)

3

、法定代表人

:

庄敏

4

、注册资本

:38,000

万元人民币

5

、经营范围

:

电子产品、计算机软硬件的研发、销售及租赁

;

手机的研发、销售

(

未取得入网许可证及

3C

证不得内销

);

物业管理服务

;

不动产租赁

;

货物及技术进出口。

(

以上均不含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

需前置审批和禁止的项目

,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

电子产品、计算机软

硬件、手机的生产。

6

、主要财务指标

:

截止

2015

年

12

月

31

日

,

保千里电子资产总额

20.08

亿元

,

净资产

11.78

亿元。

2015

年度净

利润为

4.39

亿元。

7

、与上市公司关系

:

保千里电子为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

公司直接持有保千里电子

100%

的股权。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1

、保证方式

:

连带责任保证

2

、授信额度

:

人民币

10,000

万元

3

、保证期间

:

自授信额度合同债务人履行债务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

四、董事会意见

董事会认为公司为下属子公司提供担保

,

有利于支持下属子公司的持续发展

,

满足其生产营运资金需

求

,

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五、公司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日

,

公司已累计为保千里电子的综合授信额度

166,000

万元人民币提供了担保

(

含本次担

保

)

。保千里电子实际向银行贷款金额为

125,000

万元

,

占本公司

2015

年度经审计净资产比例为

86.06%

。

公司不存在逾期担保事项。

特此公告。

江苏保千里视像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年6月20日

证券代码:600074� � � �证券简称:保千里 编号:2016-058

江苏保千里视像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获得中国证监会

核准批复的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6

年

6

月

20

日

,

江苏保千里视像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

员会

(

以下简称

"

中国证监会

")

出具的《关于核准江苏保千里视像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

批复》

(

证监许可

[2016]903

号

),

批复内容具体如下

:

一、核准公司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152,984,900

股新股。

二、本次发行股票应严格按照报送中国证监会的申请文件实施。

三、本批复自核准发行之日起

6

个月内有效。

四、自核准发行之日起至本次股票发行结束前

,

公司如发生重大事项

,

应及时报告中国证监会并按有关

规定处理。

公司董事会将根据上述批复文件的要求和公司股东大会的授权

,

在规定期限内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

票相关事宜

,

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江苏保千里视像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年6月20日

证券代码：603567� � � �证券简称：珍宝岛 公告编号：临2015-040

黑龙江珍宝岛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注销部分理财产品专用结算账户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黑龙江珍宝岛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或

"

本公司

"

）于

2015

年

11

月

6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

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在确保不影响公司

募投项目正常进行和募集资金安全的前提下，对最高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2.5

亿元（含

2.5

亿元）的部分闲置募

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用于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风险可控的投资品种，单项理财产品期限最长不超过

一年。在上述额度内，资金可以滚动使用。该额度将根据募集资金投资计划及实际使用情况逐步抵减。在额

度范围内授权公司董事长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一年内行使该项投资决策权并签署相关合同文件 （具

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5

年

11

月

7

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

www.sse.com.cn

的临

2015-024

号公告）。

公司子公司哈尔滨珍宝制药有限公司于

2016

年

3

月在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哈尔滨分行购买了理财产品

（具体内容详见于

2016

年

3

月

8

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

www.sse.com.cn

的临

2016-015

号公告）。截止

2016

年

6

月

8

日该理财产品已到期，理财产品专用结算账户内

资金（含本金和投资收益）已转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

--

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及《上交所上市公司募集

资金管理办法（

2013

年修订）》的相关规定，公司应将理财产品到期且无下一步购买计划的理财产品专用结

算账户注销。公司在该理财产品专用结算账户暂无下一步购买理财产品的计划，已按相关规定将该理财产

品专用结算账户注销。

注销账户信息：

单位名称：哈尔滨珍宝制药有限公司

银行账号：

65010158000002130

开户银行：浦发银行哈尔滨分行营业部

特此公告。

黑龙江珍宝岛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年6月21日


